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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 民 暫 緩 徵 兵 處 理 申 請 書 
核定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年   月   日 

 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

一 般  一 般  
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體 位  軍 種

大 專  
籤 號

大 專  

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 

暫 緩 徵 兵 處 理 事 由  

依 據 條 款  
暫 緩 徵 兵 

處 理 期 限 
 

檢 附 證 件  

本人於暫緩徵兵處理之原因消滅或屆滿規定期限之翌日起 30 日內，未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報，致未能接受徵兵處理，願受妨害兵役治罪條例之規

定移送法辦。 

此    請 

鄉鎮市區公所轉 

 

政府 

役男：簽名             蓋章 
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審 核 意 見  

批 示  

註記：一、本申請書經塗改，未蓋核准機關校對章戳無效。 

   二、役男未滿 20 歲，其申請書應經其監護人簽章。 

第一聯 由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存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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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 民 暫 緩 徵 兵 處 理 申 請 書 
核定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年   月   日 

 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

一 般  一 般  
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體 位  軍 種

大 專  
籤 號

大 專  

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 

暫 緩 徵 兵 處 理 事 由  

依 據 條 款  
暫 緩 徵 兵 

處 理 期 限 
 

檢 附 證 件  

本人於暫緩徵兵處理之原因消滅或屆滿規定期限之翌日起 30 日內，未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報，致未能接受徵兵處理，願受妨害兵役治罪條例之規

定移送法辦。 

此    請 

鄉鎮市區公所轉 

 

政府 

役男：簽名             蓋章 
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審 核 意 見  

批 示  

註記：一、本申請書經塗改，未蓋核准機關校對章戳無效。 

   二、役男未滿 20 歲，其申請書應經其監護人簽章。 

第二聯 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存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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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 民 暫 緩 徵 兵 處 理 申 請 書 
核定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年   月   日 

 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

一 般  一 般  
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體 位  軍 種

大 專  
籤 號

大 專  

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 

暫 緩 徵 兵 處 理 事 由  

依 據 條 款  
暫 緩 徵 兵 

處 理 期 限 
 

檢 附 證 件  

本人於暫緩徵兵處理之原因消滅或屆滿規定期限之翌日起 30 日內，未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報，致未能接受徵兵處理，願受妨害兵役治罪條例之規

定移送法辦。 

此    請 

鄉鎮市區公所轉 

 

政府 

役男：簽名             蓋章 
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審 核 意 見  

批 示  

註記：一、本申請書經塗改，未蓋核准機關校對章戳無效。 

   二、役男未滿 20 歲，其申請書應經其監護人簽章。 

第三聯 由本人留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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